
表 1 

 

对商业存在保留的限制性措施（负面清单） 

 

部门： 1. 商务服务 

分部门： A. 专业服务 

a. 法律服务（CPC861） 

所涉及的义务： 国民待遇 

保留的限制性

措施： 

商业存在 

1. 独资设立的代表机构不得办理涉及内地法律适

用的法律事务，或聘用内地执业律师。 

2. 与内地方以合作形式提供法律服务限于： 

1) 可由内地律师事务所向香港律师事务所

驻内地代表机构派驻内地执业律师担任

内地法律顾问，或由香港律师事务所向内

地律师事务所派驻香港律师担任涉港或

跨境法律顾问。 

2) 内地律师事务所和已在内地设立代表机

构的香港律师事务所按照协议约定进行

联合经营的，在各自执业范围、权限内以

分工协作方式开展业务合作。 

3) 在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与内地方以合

伙方式联营，联营方式按照司法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的具体规定执行。 

 



 

表 2 

跨境服务开放措施（正面清单）① 

 

部门或 

分部门 

1. 商务服务 

A. 专业服务 

a. 法律服务（CPC861） 

具体承诺 1.允许内地律师事务所聘用香港法律执业者②，被内地律

师事务所聘用的香港法律执业者不得办理内地法律事

务。③ 

2.允许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按照《国家司法考

试实施办法》参加内地统一司法考试，取得内地法律职

业资格。④ 

3.允许第 2 条所列人员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后，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在内地律师事务所从事非诉

讼法律事务。⑤ 

4.香港律师因个案接受内地律师事务所请求提供业务协

助，可不必申请香港法律顾问证。⑥ 

5.获准在内地执业的香港居民，只能在一个内地律师事

务所执业，不得同时受聘于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

构或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⑦ 

6.允许取得内地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并获得内地律

                                                        
① 在跨境服务模式下，内地对香港服务提供者的开放承诺沿用正面清单形式列举开放措施。本协议附件 1 表

2 涵盖《安排》及其所有补充协议、《广东协议》在跨境服务模式下的全部开放措施（电信服务、文化服务

除外）。部门分类使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服务部门分类 （GNS/W/120），部门的内容参考相

应的联合国中央产品分类（CPC，United Nations Provisional 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 
② 香港法律执业者是指香港大律师和律师，其执业年限须按照香港律师会或大律师公会出具的相关证明中显

示的该律师或大律师在香港的实际执业年限计算。 
③ 涵盖《安排》中已有开放措施。 
④ 涵盖《安排》中已有开放措施。 
⑤ 涵盖《安排》中已有开放措施。 
⑥ 涵盖《安排》补充协议中已有开放措施。 
⑦ 涵盖《安排》补充协议二中已有开放措施。 
 



 

师执业证书的香港居民，以内地律师身份从事涉港民事

诉讼代理业务，具体可从事业务按司法行政主管部门有

关规定执行。① 

7.允许香港大律师以公民身份担任内地民事诉讼的代理

人。② 

8.允许取得内地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居民，

在内地律师事务所设在香港的分所，按照内地规定的实

习培训大纲和实务训练指南进行实习。③ 

9.允许具有 5 年（含 5 年）以上执业经验并通过内地司

法考试的香港法律执业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

法》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

规则（试行）》的规定参加内地律师协会组织的不少于 1

个月的集中培训，经培训考核合格后，可申请内地律师

执业。④ 

10.对香港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的代表在内地的

居留时间不作要求。⑤ 

 

 

 

 

                                                        
① 涵盖《安排》补充协议三、补充协议八、《广东协议》中已有开放措施及本协议新增开放措施。 
② 涵盖《安排》补充协议三中已有开放措施。 
③ 涵盖《安排》补充协议三中已有开放措施。 
④ 涵盖《安排》补充协议六中已有开放措施。 
⑤ 涵盖《安排》补充协议三中已有开放措施。 


